关于2023年静宁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决算的说明

2023年度，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36146万元，同比增收881万元，增长2.5%;大口径财政收入完成61640万元，同比增收5661万元，增长10.1%。

1.分收入类别完成情况

（1）税收收入累计完成22300万元，同比增长10.5%。其中：增值税完成7818万元，同比增长35.1%；企业所得税完成1113万元，同比下降4.5 %；个人所得税完成252万元，同比下降19.0%；资源税完成7万元，同比下降66.7%；城市维护建设税完成1141万元，同比增长1.6%；房产税完成463万元，同比增长2.2%；印花税完成396万元，同比增长19.6%；城镇土地使用税完成489万元，同比增长14 %；土地增值税完成4142万元，同比下降10.1%；车船税完成2195万元，同比增长8.4%；耕地占用税完成1112万元，同比增长1.76倍；契税完成3143万元，同比下降9.9%；环境保护税完成29万元，同比下降29.3%。

（2）非税收入累计完成13846万元，同比下降8.2 %。其中:专项收入完成8243万元，同比增长3.7%；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完成1426万元，同比增长61.7%；罚没收入完成1950万元，同比下降1.4 %；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完成13万元，同比增长1.6倍；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完成1732万元，同比下降52.1%；政府住房基金收入完成482万元，同比下降18.6%。

非税收入相关政策： 

专项收入：是指根据特定需要由国务院批准或者经国务 院授权由财政部批准，设置、征集和纳入预算管理、有专门用途的收入。主要包括教育费附加收入、地方教育附加收入、 水利建设专项收入等。 

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反映依据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有关规定、国务院财政部门会同价格主管部门共同发布的规章或者规定以及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或者规定，省级财政部门会同价格主管部门共同发布的规定收取的各项收费收入。

 罚没收入：反映执法机关依法收缴的罚款（罚金）、没收款、赃款、没收物资、赃物的变价款收入，分为一般罚没收入、缉私罚没收入和缉毒罚没收入三种。根据《甘肃省罚款没收财物管理办法》（甘肃省人民政府令第 16 号），省级有关部门及其直属的省级执法机构处以的罚没收入，全部上缴省级财政。公安、工商行政管理等部门缉查走私、贩私的罚没收入 100%上缴中央财政。公安等部门收缴的缉毒罚没收入 100%上缴省级财政。 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反映各级人民政府及其部门、机构 履行出资人职责的企业上缴的国有资本收益。有利润收入，股利、股息收入，产权转让收入，清算收入等。

 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反映有偿转让国有资源(资产)使用权而取得的收入。主要有海域使用金收入、场地和矿区使用费收入、特种矿产品出售收入、专项储备物资销售收入、利息收入、非经营性国有资产经营收入、出租车经营权有偿出让和转让收入及其他国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等。

